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财产燃气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 

（大地财险（备-家财）〔2014〕附 51号） 

 

第一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主险合同载明的地

址内使用燃气的过程中，因燃气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

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二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

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

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以下统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

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和财

产损失； 

（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

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三）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四）精神损害赔偿； 

（五）其他间接损失。 

责任限额 



第四条 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

额、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责任限额，具体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签

订本附加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五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下列

证明和资料： 

（一）基本材料：保险单正本、索赔申请、损失清单、

事故证明、各项费用支付凭证、有关法律文书（裁定书、裁

决书、判决书、调解书等）或和解协议； 

（二）按照受害人伤亡情况提供的材料：二级以上（含

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收据、

诊断证明及病历，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

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残疾鉴定书和伤残程度证

明，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

的死亡证明； 

（三）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

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

偿责任。 

第六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

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受害人及其

代表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 

（二）仲裁机构裁决； 

（三）人民法院判决； 

（四）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七条 发生本附加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照

以下约定计算赔偿： 

（一）每次保险事故中每人伤亡的保险金计算方式： 

1、医疗费：按照当地社会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

医疗费用标准（包括药品目录和医疗设备目录），在每次事

故每人伤亡责任限额内据实计算； 

2、伤残：根据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

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明，在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责任

限额与本附加险条款附录 《伤残等级赔偿比例表》中相应

百分比乘积的数额内据实计算； 

3、死亡：在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责任限额内据实计算； 

4、保险人就每人死亡赔偿保险金的，不再就每人伤残

赔偿保险金；如已先就每人伤残赔偿过保险金，应当在计算

每人死亡保险金时予以扣除； 

5、保险人对每人伤亡赔偿的各项保险金合计不超过每

次事故每人伤亡责任限额。 



（二）保险人对每次事故财产损失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内计算赔偿。 

（三）保险人对每次保险事故中所有的人身伤亡和财产

损失赔偿的保险金总和不超过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四）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保险事故中所有的

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的保险金总和不超过累计责任限

额。 

第八条 对每次保险事故中法律费用的赔偿，保险人在

按第七条计算的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每次事

故责任限额的 10%。 

其他事项 

第九条 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本

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 

附录：    

伤残等级赔偿比例表 

伤残等级 赔偿比例 

一级 100% 

二级 80% 

三级 70% 

四级 60% 

五级 50% 

六级 40% 

七级 30% 

八级 20% 

九级 10% 

十级 5% 

注：本表中所指伤残等级系参照《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

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制定，发布机



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文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批准发布公告 2006 年第 10 号(总第 97 号)。 
 


